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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新经开工改办〔2024〕2 号

关于实行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现将《关于实行＜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>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4 年 3 月 15 日



— 2 —

关于实行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》的通知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建设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(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)、、《新乡经开区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联合验收实施方案》(新工改办

〔2021〕12 号)及《新乡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实行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的通知》（新工改办〔2023〕8 号）文件要

求,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,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,现将《关于实行<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>的通知》予以印发,请遵照执行:

一、适用范围

新乡经开区核发施工许可或依法办理开工报告的建设项目。

二、实施方式

建设单位申报联合验收后,按照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工程

联合验收实施细则》要求进行现场验收。验收合格的,参验部门

和单位按照各自审批时限,在系统内确认“验收合格”,由建设

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出具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》。实行“验收即备案”，建设行政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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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依据联合验收结果直接办理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竣工验收备案表》。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》与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》具有同等效力，由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

局工改综合窗口通过工改系统将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》推送至不动产登记等部门办理

不动产首次登记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已出具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》的建设项目单体编制竣工验收

备案编号，在《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

合验收意见书》“本次验收范围”栏目中填写。

人防工程的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与工程的非人防

工程部分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不是一个单位时，人防工程的设计

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在参建单位一栏中填写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

收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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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项目基本情况

新乡经开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工程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

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

工程名称

统一项目代码

编号： 规划许可证号

（建设单位名称） 施工许可证号

（工 程 名 称）工程项目，经你单位组织竣工 建设地址

验收，并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通过了包括 建设规模

（验 收 事 项） 的联合验收。根据各验收部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

门相关法律法规，该项目联合验收结论为通过。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

人防工程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

备案单位签章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

xx 年 xx 月 xx 日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

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

人防工程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

勘察单位 项目负责人

工程用途 竣工时间

防护（防化）设备

生产企业

本次验收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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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03 月 15 日印发


